


重要提示

发行人承诺将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企业及

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保

证定期报告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按照《公司信用类债

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银行间市场相关自律管理要求履行

了相关内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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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基本情况

一、公司的中文名称及简称，外文名称及缩写（如有）

公司中文名称 义乌市市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中文名称简称 义乌市场集团

公司英文名称 YIWU MARKET DEVELOPMENT GROUP

CO.,LTD

公司英文名称简称 YIWU MARKET

二、公司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办公地址及邮

政编码，公司网址、电子信箱

公司注册资本 7833. 77万元人民币

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春明

公司注册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稠州北路1505号9楼

公司注册地址邮政编码 322000

公司办公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稠州北路1505号9楼

公司网址 www.ywscjt.cn

公司电子信箱 scfzjt@163.com

三、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姓名、职位、联系地址、电话、

传真、电子信箱

姓名 赵志刚

职位 义乌市场集团副总经理

联系地址 义乌市稠州北路1505号汇商天地9楼

电话 0579-81566003

传真 0579-81566000

电子信箱 347631077@qq.com

mailto:scfzjt@163.com


第二章 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情况

一、存续的债务融资工具基本情况

截至定期报告批准报出日，发行人所有存续的债务融资工具基本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代码
发行

日
起息日 到期日

债券余

额（亿

元）

利率
付息兑付

方式

交易场

所
主承销商

存续

期管

理机

构

受托

管理

人

义乌市市场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

19义乌市

场MTN001

101900101

.IB

2019-01

-18

2019-01

-22

2022-01

-22
9.00 4.10%

每年付息，到

期一次还本

银行间

债券市

场

中信银行、中

信建投证券

中信

银行
-

义乌市市场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

20义乌市

场MTN001

102001684

.IB

2020-08

-27

2020-08

-31

2023-08

-31
9.00 4.05%

每年付息，

到期一次

还本

银行间

债券市

场

中信银行、中

信建投证券

中信

银行
-

截至定期报告批准报出日，发行人不涉及逾期未偿还债券。



二、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2021年6月28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义

乌市市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公开发行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维持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19义乌市

场MTN001”和“20义乌市场MTN001”的信用等级为AA+。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未对本公司或债务融资工具作出的信用

评级结果进行调整。

三、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款、投资人保护条款等特殊条

款触发和执行情况

债券简称 特殊条款 触发和执行情况

19义乌市场MTN001 无 不涉及

20义乌市场MTN001 无 不涉及

四、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在报告期内的

现状、执行情况和变化情况及其影响

（一）增信机制

19义乌市场MTN001、20义乌市场MTN001均为信用发行，无增信。

（二）偿债计划

债券简称 19义乌市场MTN001、20义乌市场MTN001

偿债计划概述 偿债计划与募集说明书披露无变化，本金

及利息按期支付，通过登记托管机构和有

关机构办理。

偿债计划的变化情况对债券 不适用



持有人利益的影响（如有）

报告期内是否按募集说明书

相关承诺执行
是

（三）截至报告期末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情况

债券简称 19义乌市场MTN001、20义乌市场MTN001

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概述 明确违约责任、制定投资者保护机制。

其他偿债保障措施的变化情

况及对债券持有人利益的影

响（如有）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其他偿

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变更，且均得到有效执

行

报告期内是否按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承诺执行
是



第三章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

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

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

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本公司子公司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商城控股公司”)自2019年度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自2020年度

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公司于2021年1月1日开始执行上述各项新准

则，公司自 2021年 1 月 1 日起按上述各项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

表披露。根据准则衔接规定，公司对 2021 年年初数进行追溯调整。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金

额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数
2021 年 1 月 1 日 备注

流动资产：

预付款项 122,325,962.18 -13,149,903.82 109,176,058.36
流动资产合计： 18,235,826,651.80 -13,149,903.82 18,222,676,747.98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8,250,001.00 -68,250,001.00 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523,925,249.81 68,250,001.00 1,592,175,250.81
使用权资产 211,169,526.77 211,169,526.77



长期待摊费用 351,964,999.17 -25,332,350.00 326,632,649.17

非流动资产合计 28,754,754,535.87 185,837,176.77 28,940,591,712.64
资产总计 46,990,581,187.67 172,687,272.95 47,163,268,460.62
流动负债：

预收款项 692,335,047.80 -304,649,371.68 387,685,676.12
合同负债 5,816,832,759.41 303,441,875.16 6,120,274,634.57
其他流动负债 3,322,744,321.66 1,207,496.52 3,323,951,818.18
流动负债合计 21,286,788,304.74 0.00 21,286,788,304.74
非流动负债:
租赁负债 172,687,272.95 172,687,272.95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080,430,522.28 172,687,272.95 10,253,117,795.23
负债合计 31,367,218,827.02 172,687,272.95 31,539,906,099.9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46,990,581,187.67 172,687,272.95 47,163,268,460.62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以

下统称“新租赁准则”），公司自 2021年 1 月 1 日起按新租赁

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分别减少预付账款和长期

待摊费用人民币 13,149,903.82 元和人民币

25,332,350.00元,分别增加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人民币211,169,526.77元和人民币 172,687,272.95

元。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

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

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

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自 2021年 1

月 1日起全部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于 2021年 1月 1日，减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人民

币 68,250,001.00元，增加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人

民币 68,250,001.00元。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

新收入准则)，公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全部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于 2021年 1月 1日，减少预收账款人民币

304,649,371.68元，分别增加合同负债和其他流动

负债人民币 303,441,875.16元和人民币

1,207,496.52元。

二、合并报表范围亏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10%

报告期内，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无发生亏损情况。



三、资产抵押、质押、被查封、扣押、冻结超过上年末经审

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十

报告期末，本公司未发生资产抵押、质押、被查封、扣押、冻结

超过上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十的情况。

四、对外担保金额以及重大未决诉讼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除已确认为负债的担保外，公司对外提供的其他

担保合计476,923.61万元，相比去年年末减少43,780.80 万元，降幅

为8.41%。

（二）重大未决诉讼

公司于2018年3月2日披露了《义乌市市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商品城”）及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商城贸易”，商城贸易原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现为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35.8%的股份）因信用证纠

纷被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行（以下简称“中行义乌分行”）

起诉至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华中院”）。

金华中院以该案件有经济犯罪嫌疑，将案件移送义乌市公安局处

理，驳回起诉（根据“先刑后民”的相关法律规定，驳回民事诉讼）。

2021年1月13日，金华中院已就该刑事案件作出了终审裁判，判决相

关刑事被告人（均为自然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

职权罪，向中行义乌分行返还违法所得115,951,764.75元，并向商城

贸易退赔29,914,169.42元。



商城贸易在该刑事案件中为受害方之一，小商品城及商城贸易在

该刑事案件中不承担相关责任，相关刑事判决对公司及商城贸易没有

不利影响。

2018年5月18日，中行义乌分行将涉案信用证项下的债权本金及

利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等全部权利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2021年6月25

日，信达资产就该信用证纠纷一事再次向金华中院提起民事诉讼。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1日披露的《义乌市市场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截至报告期末，本案尚未开庭。

五、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变更情况

2021年6月29日，公司公告了《义乌市市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信

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未发生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变更情况。



第四章 财务信息















第五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2、报告期内在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指定网站上公开披露过的

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原稿；

二、查询地址

联系地址：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稠州北路1505号9楼

联系电话：0579-81566003

联系人：赵志刚

三、查询网站

投 资 者 可 通 过 中 国 债 券 信 息 网

（ http://www.chinabond.com.cn ） 、 中 国 货 币 网 （ http ：

//www.chinamoney.com.cn ） 或 上 海 清 算 所 网 站 （ http ：

//www.shclearing.com）查询公司公开披露过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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